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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6-05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年 5月 12日和 2016年 5月 20日分别披露了《龙元建设关于海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预中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和《龙元建设关于中

标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的公告》，公司为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

中标社会资本。该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2.2 亿元，合作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不

超过 2年，运营期 8 年）。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城明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即项目公司，公司占股权

比例 90%，海城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海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 90%）与

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签署了《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合同》，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相关主体概况 

1、甲方主体：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王渊 

地址：海城市开发区市政府四楼 

2、乙方主体：海城明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孟旭明 

地址：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站前街铁东委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 

2、项目地点：辽宁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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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范围及合作期限 

1、项目范围：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包括南台污水处理厂及南台

污水处理厂外网主管网工程、海城市析木新城供水工程、海城市南台镇供水改造

工程、海城市中央商务区下水主管网工程项目。 

2、合作期限：本项目合作期 10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 2年，运营期 8年。 

（三）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总投资初步估算约 2.2亿元。本项目按照“一次招标，分子项目立项、

分别实施、分别支付可用性付费及绩效付费”的原则逐步推进。 

（四）项目公司 

海城明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本项目的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

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本项目合作期满后，由乙方依约定向甲方

或政府指定机构移交项目。甲方依据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可用性付费和绩效付

费。 

 

三、合同双方主要权利义务 

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项目建设情况，有权对项目的投融资、施工进度、

质量、安全进行抽查、检查、了解情况等监督活动； 

2、在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甲方有权委托政府审计机构或中介机构对乙方

的建设费用进行审计； 

3、在项目运营期满时安排项目的移交，并按本合同的约定接收本项目； 

4、确保将项目可用性付费及绩效付费的支付纳入政府付费，资金来源为财

政预算内资金，政府付费责任需列入海城市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及中期财政规

划并上报上级财政备案，取得海城市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直至项目的全部可用

性付费支付完毕；确保本项目的预算支出符合国家的法规政策要求； 

5、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可用性付费和绩效付费，各项费用支付过程中的期限

按合同约定执行，并在项目移交日后接收项目。 

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乙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有并行使项目在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投资权、

建设权、运营权、维护权、使用权、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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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本合同约定无偿使用项目用地的权利； 

3、有权按约定向甲方收取可用性付费和绩效付费； 

4、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投资建设项目，负责项目的稳定、完整或安全，承担

项目投资建设的费用和风险； 

5、按本合同规定的程序和时间进行项目移交。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

验，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1、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

性风险； 

2、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7 月 19日 


